
惠 州 学 院 财 务 处 
惠院财务〔2020〕45 号 

 

关于 2020 年市级预算项目资金的紧急通知 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依据 2020 年 9月 14 日市财政局的紧急通知，在 9 月 30

日前，2020 年项目资金支出仍为 0 的项目将不再纳入明年预

算项目范围。为保障各项目资金正常运行，切实提高各项目

资金使用效率，请各相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快项目资金

支出进度，及时向市财政局申请 2020 年预算项目资金拨付，

并于 9 月 15 日 16：00 前提交项目资金拨付申请的相关材料

至财务处 306 办公室，未及时提交相关材料，影响项目资金

使用进度，需自行承担责任。 

2020 年市级预算项目资金使用所涉及的具体单位有：人

事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科研处、音乐学院、体育学院、后

勤与基建管理处共六个相关单位，相关项目资金预算额度详

见附件。 

附  件：2020 年度市级项目资金预算表 

联系人：张老师   联系电话：2527893 

 

 



财务处 

2020 年 9 月 15 日 

 

 


